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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教术语“灵宝”的笔记

［法］康德谟

杜小真译

我们知道，《道藏》三洞之一《洞玄部》至少在理论上汇集了有

关“灵宝”的著述，它正是从第一篇本义的《灵宝经》开始又渐渐补

充进其它一些著作而构成的，出现在这些著作题目中的“洞玄灵

宝”的字样显示了它们的特点。今天“，灵宝经”这个简称应被视作

或指《洞玄灵宝部》著作全体或指本义上的《灵宝经》。在现代道教

灵宝）度人学家看来，《灵宝经》即 经》，这部著作如此重要以至曾

经被列入《道藏》第一部（洞真部）之首，于是自然应出现在《洞玄

部》的开头部分。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明朝《道藏》的文章排列远非

严格，很多著作都不是排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这种混乱是由于多

。而《度人少世纪中道教文献收集所经历的诸多曲折 经》的情况，

这部著作的排列位置则是因为它被公认的特殊价值。事实上，正是

“元气”的直接流溢在天地形成之前出现于混沌内部。可以说，这篇

原文是“道”的凝聚，因此是中国中世纪最神圣的文章之一，信徒只

要诵念它一遍就可能得到超度。不过，《 世纪上半叶度人经》只是

世纪下半叶的著作，实际上是葛洪（ ）的侄孙葛巢甫 ）

编纂成的，因为在它之前就已有最初的《灵 灵宝）五宝经》，名为

符经》，葛洪很熟悉这本书（五符经），他在《抱朴子》和《神仙传》中

谈到过并引用过其中一些章节。这部《灵宝五符》经书的一部分以

《太上灵宝五符序》之名收入《道藏》。它与《太平经》是道教最早的

经书，对它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我将在另一部著作中专门谈到

而在本文中，我只是要追究“灵宝”这个术语本身的它。 意义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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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马伯乐在一篇身后发表的有关道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灵

宝，这是通过凝聚纯粹元气、以金刻玉板形式自发创作而成的圣

书。 因此它堪称为“宝”书。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对的，但并不全

面。这样解释这个词实际上不足以阐明它的全部意义，此外，道教

学家们的 世纪，人们认为“三洞”的每一部圣解释也各不相同。在

书都是通过“三君” 天宝君、灵宝君和真宝君之一向世人揭示

的。这个概念肯定后于《五符经》和《度人经》，因为道教经典分裂为

三洞与陆修静的经书目录是同时的。 但是，人们会问，在三君之

前，是否已经存在被称作灵宝的神明？不管怎样，灵宝、天宝、真宝

（后两个与前者相当，并以其自己的模式形式）被用作一些神话人

物的名称的事实，值得注意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一种神明能

够成为一种“宝”或“灵”吗“？宝”这个词难道不具有一种更宽泛的

意义吗？

“灵 宝”的出现首先与《五符经》有关，关于这部书，葛洪在《抱

中简略讲述过一个传说。陈国符先生在他论述道教经典朴子》 历

史的时候曾引用过这个故事并且随之讲了故事的另外两种文本，

他认为是葛洪所讲的来源：一似乎是取自《越绝书》，而实际上并不

在这部著作中，二是取自一个纬书《河图绛象》，其完成日期不

详 陈先生本应能够指出在《五符序》中还有一种更加详细的版。

本。的确，这一部分似乎是事后补充进去的，并不属于《五符经》的

原始部分。《越绝书》中的讲法若真是来自这部著作，那它就可能是

最早的。下面就是这个传说的译文：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见神人焉。谓禹曰“：劳子之形，役子之

虑，以治洪水，无乃怠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请诲。神人曰“：我有灵

宝五 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请，因而符，以役蛟龙水豹。

授之。而讥禹曰“：事毕可秘之于灵山，勿传人代。”禹逐用之，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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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事毕乃藏之于洞庭 苞山之穴。至吴王阖闾之时，有龙威丈

人，于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献之于吴王。阖闾吴王得之，示诸群

臣，莫能识之。闻鲁孔丘者，博达好古多所该览，令使齐五符以问孔

丘曰：“吴王闲君，有赤乌衔此书以至王所，莫识其文，故令远问。”

孔丘见之而答使者曰：“丘闻之，禹治洪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

以灵宝五符，后藏之于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无乃是乎。赤乌之事，

丘即未详”（。使者反白阖 ，乃尊事之。）先是江左童谣云“：禹治洪

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苞山。龙威丈人窃禹书，得五书者丧国

庐。”

按《抱朴子》中的说法，吴王阖闾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

孔丘认出这是灵宝之方，长生之法。但是，葛洪没有提到那首歌

（谶）。而这首歌在《河图绛象》中有记载，传说在其中是以更为不同

的词语讲述的，尽管是用道教式的情节安排：禹藏宝书之地是在太

湖洞庭山（也叫苞山）的林屋洞天。阖闾吴王安排龙威丈人（本名为

隐居 字书。那首歌也明显有异）深居苞山之穴，这位隐士带回

于《越绝书》所记，然而却与《灵宝五符序》中的几乎完全一样。后者

所记肯定与《古微书》所辑的纬书有关联。但《河图绛象》中讲述的

这个传说非常简略，它的目的主要是求

在上述有关灵宝传说的不同说法中，神示有时是“符”，有时又

是“书”本身。似乎确实应该进行一下区分：在葛洪的时代，一方面

有他 曾引用过两段的灵宝经；认为是阖闾发现，他在《抱朴子

另一方面，还有《五符灵宝》，也叫《老子入山灵宝五符》。 这些

章中有介绍，并附有使用“符”在 说明。《甄正论》的作者也对此

作了非常明确的区分。不过，如果真的不应混淆“五符”和“经”，那

二者之间也肯定联系紧密：

“符”与“书”都包括对长生之法的探求。《抱朴子》说，《灵宝

经》基本上包括的是长生不老之方，而事实上现今的《五符序》的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4 页

大部分也是传授这些方法的。但是，如果说《灵宝经》提供了所用草

药的处方，那《五符》则提供了获取这些草药的途径。的确，依靠具

备这些魔力的方法是必要的，若没有这些魔力，是看不见草的 。

因此，《灵宝五符经》如《五符序》一样肯定重造了“符”的图象，尽管

在《五符序》中出现的图象不再与最初的相象，无论如何，它们与

《抱朴子》中提供的图象迥然不同，后者更加简单，似乎也能判定它

更加古老。

《灵宝经》本身属于人们能称之为“符”文字的东西。我们上

面引述的传说似乎首先涉及“五符（”如果能够承认它在先），但它

很快就被《灵宝经》所用，《灵宝经》则被视为内藏有效处方的神示

之书。 它特别清楚地阐明了道教初始与方土、“谶纬”的作者的

神秘政治活动紧密相联的事实：它谈到禹和孔丘，包涵了一种预卜

（谶），还有符或神示文字，最终在纬书《河图》中讲述。不过，《河

图》和《洛书》被视为最早的“纬书”和“图式”。但是，更有甚者：《灵

宝经 包括有三章或三洞，《五符序》名之为“：河图隐存符”“，伊雒

这些题目完全是纬书飞龟，“”平衡安”。 的味道。尽管这些与葛

洪表现的不同，对信奉灵宝的道教徒们来说，这些文字只是用他们

自己的信仰来解释《河图》与《洛书》。

现在我们已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对这个术语的解释，因《河图》

和《洛书》本身就是“宝”。在考察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

应该首先看一下在《灵宝经》中灵宝两字的用法。

在《太上灵宝五符序》中，除题目之外，灵宝这个词在行文中经

常出现，其中首先应该指出的就是“太上本名为灵宝”这句话 。

然而因为这句话出现在似乎迟到的“序”中，所以它并不证明“灵

宝”在一开始就是指太上道君还是太上老君。

“灵宝”的一种有价值的用法以韵文形式在另一段中出现，这

一段落以热烈的语言赞扬黄精：这种植物的茎部含有灵宝，服用它

的人可以成仙。同 人们样，它的根部名为天宝，服之可成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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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谈论一种具有神奇状态的东西时，不加区别地说这是灵宝

（或天宝）或其拥有灵宝。就这样，其它一些文献告诉我们利剑拥有

灵宝并且能够被叫作灵宝 。

除去这两种情况，《灵宝五符序》经常在平行短语中分别使用

灵和宝这两个字。乍看起来，这好像只是一种文体的方法，但是它

一再被使用，而且不仅仅是在《五符序》中，这就引起我们的注意：

九天真灵经，三天真宝符（卷上

九天之灵书，三天之宝图（卷下

九天之灵奥⋯⋯三天之宝囿（卷上

上天之灵符，太上之宝文（卷下，

（妙），把“宝在这些段落中，把“灵”译作“ ”译作

（宝贵）不过是权宜之计。很明显，这两个词在此是相同

的，指的是神奇文字的神圣特性。但如果这两个词具有同等价值，

那人们肯定也要在上述句子中坚持分裂为二的思想。灵和宝用于

不同的领域：在九天或三天中；太上或揭示于天，或揭示于地。这些

说法是要说明宗教经典有效地用于世界的起源和天之中，另一方

面则用于尘世的创造及现时之中。三天（实践中与三气相同）是世

界的最初起源；九天或九气（众多前人使用过）是万物的第二起源。

于是，灵宝在三天或九天中活动的对立，在其它引述在天上地下实

践神圣有效性的平行对立中普遍得到说明：神性文字在天地这两

个领域中是生命的根源。这正是最早的《度人经》注释者严东正确

指出过 “：玉字始出，本形如的，他在 世纪下半叶曾这样写道

印，八角垂芒：文彩焕耀，洞应无穷：在天曰灵，在地曰宝。空玄为

灵，入藏为宝，故曰灵宝。

我们看到，分裂为二在此很明显。指出在前面提到的严东确定

“灵者众圣之通称”，即以原始天尊为首的最高神仙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正是在塑造原始天尊的过程中“玉字”的“灵”的德性开始表现

出来。人们于是希求把灵宝解释为灵之宝，即诸神之宝。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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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在此不能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宝，上述提到的其它段落指出，

“灵”与“宝”两种情况下以不同形态显示的同一种宗教性的力量。

认识到在此事关宗教意义，我们 （ 宝对把宝译成“

贵）就有些犹豫。现在应该简略回顾一下宝在古代中国意味着什

么。

称得上宝的东西由于商业原因并不一定是珍贵的，甚至也不

一定为稀罕之物。它们并不具有普通交换价值（除非在特殊情况下

以馈赠的名义），它们在原则上注定不流通，通常被封闭、隐藏在神

秘的意图之中，而这和它们归属的家族延续的时间同样长久。每个

贵族家庭实际上都拥有一块家庭之宝，以确立家庭的神圣。《管

子》中有一篇文章称之为“神宝”“。神宝”这个词在注解中是这样解

释“：宝有灵，故曰神宝”。 如若是王公或皇族家庭，那宝就确立

王朝的护卫。组成护卫的宝物非常贵重，它们都有一个名字，也就

是说都有一段故事。我们实际上知道，皇家宝物只有在统治家族得

道并且不负天命时才是“沉重”的。因为，它们的出现证明诸神的允

诺，而我们相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上天以神妙的方法作为幸福

的保证派来的。它们对拥有它们的主人构成生命和权力的保证。宝

和保这两个字是相关联的，而且还是同音字。有人说“宝以保民

也。

在动荡的战国时期，权力斗争无比激烈，野心勃勃的王公们越

来越对这些神明保佑的证明的呈现感兴趣。因此，就是从这个时期

开始，一些专家创立有关预测和被称为符应或瑞应（预卜灵验的

“符”或物，上天通过它们“回答”或回应皇德）的神奇之物的一整套

学说。这种政治秘书在战国时期末期发展起来，并在两汉时期特别

盛行，特别在王莽在位时期和汉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它成为纬书

（或“谶”“、纬”）的重要主题，纬书至少最初就是一种“符”或对“符”

的解释：《河图》与《洛书》的情况正好如此。

于是，当皇家或家庭的宝物看起来首先只包括物（铜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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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等）时，人们会把神奇图示看作宝，随后是圣书或最后是道德

和政治的简单处方：无疑，最初的图书馆曾是真正的“宝”，因为这

些不同的著作包括能够保护生命或保证国家、个人长治久安的处

方或教诲。它们很快就被视为比传统意义上被看作极可欲的宝贝

更为珍贵，比奉献给神明的祭品与供献或君王之间交换礼品的实

。《河图》清楚地展示了物宝到书践更为有效 宝的发展过程。事

实上，《河图》最先是作为周朝皇家藏宝之一出现的，据《书经》中

《顾命 篇所记，它是成王丧葬期间所陈宝物之一。事实上，我们

并不知道这最初的《河图》是什么？人们一般认为它应是一块普通

石头。因为它是一堆玉片中的一块，与方士们 那些制造各种谶

这是无疑的，但正纬的术士们的河图没有任何关系。 因如此它

系于事物的物质性：如若周代珍宝“河图（”假设它在历史上确实存

在过）以与其它宝物同样的名目具有“皇符”的价值，那它起的作用

就是很接近于方士的《河图》。此外，如若它最初是一块普通的石

头，那这块石头上应画有符号以使它得以被叫作“图”；很快它就成

为一张真正的图，随后成为一篇文章甚至一系列文章。由此推理，

《灵宝五符》使《灵宝经》系列文章产生。

古本《五符经》的最初部分，从题目看好像已成为《河图》的一

种“纬”，而第二部分则与《洛书》有关。《洛书》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方

士们创作出来以作为《河图》的补充并与之成对的东西，它似不像

《河图》那样真实可信。不过，《洛书》比《河图》 宝五更应成为《灵

符》的模型。因为汉朝以来，它就被视为帮助禹治水并通过神龟向

他揭示的“符”；后来，他从这图中获得了“洪范”：《五符序》显然从

这个神话中得到启发。阖闾想迷惑孔丘，让别人告诉他说一只红乌

鸦带给他红书。最原始的故事是说在周文王时一只红鸟把丹书带

到山上，这有名的传说与《洛书》中讲的没有关系。而到了汉朝“，丹

书”真是指《洛书》，而《河图》则变成为绿 差不多在同一时图。

期，人们认为，若《洛书》向禹启示了《洪范》，那《河图》同样向伏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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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八卦 。后来在另一个传说中，八卦图变成“符”，禹靠了它

完成了治水工程：在一个深洞中，从伏羲这个蛇身神明的手中接受

了有关启示。 尽管这个传说形成书面文字相对迟一些，但它很

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伏羲是人类两位始祖之一，与女娲二者同时是

人类的创始者和婚姻和宇宙象征的发明者，并以两个缠绕在一起

的蛇身为代表。这样，禹在原始黑暗中要寻找八卦，而灵宝符从元

气出来。两个传说有相同的主题，即关于一次相当于登天、最终找

到神符启示的深山探险旅行。很可能二者都来自一系列南方神话，

其实伏羲和女娲也属这一类神话。长江下游地区在道教历史上是

一些非常重要的教派的诞生地：葛氏家族祖籍为江苏句容，句容附

与其同名而闻名。不近有一座茅山，此山因一重要道教教派 过，

茅山也是会稽山，禹的圣山。禹在山中召集众臣或诸神，他在那牺

。在牲了防风，人们认为他的庙与墓也在那里 这个地方立足的

道教徒肯定视禹为大圣人，但如果说他们是为着宗教宣传的需要

而随意附属于一个正统文学中的人物，那是不正确的。真正说来，

是他们，而不是儒家信徒，始终如一地忠于禹的真实品格。灵宝符

的神奇故事远非完全臆造的，他们接受（肯定也改编）了地方传说

和传统。过去禹被越国王公贵族尊为祖先。所以授予禹的“宝”对

于另一家族的成员并没有好处，在涉及敌对家族的情况下，那就更

加无用了：越国祖先使用的符给用尽心机夺取它的吴王带来灾难。

吴王试图让孔丘冒名顶替以使人相信以前为文王最高荣誉出现的

神鸟和红书的新版本。而这几个特点证明这个传说很古老，因为道

教徒没有理由去生造出这些特点，而这极会使人认为他们自己并

不理解传说的真正意义。无论如何“，符”给吴国王孙带来灾难的事

实令人反感：佛学家玄嶷没有错过机会提请教徒们注意，他说：
“ 灵宝五符》），此乃凶妖之书。

但是，禹与道教徒们之间相似的主要原因在于禹这个人物与

方术的关系。因为他不仅仅是先人，而且还是这个为巫师们崇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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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大方士。因此，纯为道教徒们的目的之用的不仅仅是禹的

“法宝”，还有他的“禹步”。还有，禹的法宝既然可以治理洪水，那也

就能驱逐山中鬼怪，并且迫使神鬼出示他们看管的神异药草。至于

“禹步” 应该引述葛兰言的有关文章，他指出那只是一种活跃

的真实纹章，那是吸引人们深入荒凉地区的魔力必不可少的补充。

大禹并不逊色于黄帝，他堪称道教的祖师之一。

在宝物、皇家或家传法宝和符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

多可能只有依照它们的主人、国王、贵族或普通方士的地位决定的

等级上的差别。同样“，宝”和“符”的特点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同的，

而且可以用其中一个解释另一个。所以，我们在此应该首先简单回

顾一下符是什么以说明下面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这个词在意指

一种魔力或“符”之前，具有一种司法意义。它本意是指或写在木

板、金属板，或写在一折成二的纸页上的文件，有关双方各执一半，

符的两片合起来才可信：各种契约与标志就是这样作成的 。这

样的文件只有在两契相合、正好连结的情况下才成为一种有效的

保证。在此是行使惯常法律和封建宗法共同实践，因为，臣仆从封

建君主那里获得一种作为标志与保护的“符”。反过来，符徽保证朝

廷会议定期检验众臣仆的忠诚。这些会议为“合符”服务，考验一人

（君）之德与其它人（众臣）之忠。这些“符”无疑如同一切贵族之条

约一样，意味着一种誓愿，由此产生了“符”的宗教意义。换言之，

“符”的核查所证明的“信”是为神圣的力量所认可的。

不过，君主与天的关系类型和臣仆与君王的关系类型相同。天

委以的使命是得到这些宝的证明的，这些“宝”确认上帝与君主的

完美的和谐：完全有理由把“宝”叫作“符应”或“符瑞”。郭璞在谈到

在井中发现的宝钟时说过：“盖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

与神物合契，然后可以言受命也。”人类（以君主为代表）与天的和

“契”两部分的统一为象征的。谐因此是以“符”

这些物品或宝物，即神明意志的表现最终自然而然地变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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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神明或圣地被称作“宝”的原因。

公元前 年，刘向在一篇致汉成帝的奏章中这样说“：家人尚

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归时！ 人们很可能会在选择珍宝的

最准确的译名上犹豫，这里涉及的是类似于陈宝祠的圣地崇拜，刘

向为此有一篇辩护词。我们知道，此祠是公元前 年秦文公为可

能是陨石的东西确立的。《史记》中的传说讲得不很清楚， 我们

不得不求助于主要在注释中提到的不同时期的一些文章。从根本

上讲，距今天宝鸡县不远的庙中供奉的是一块石头，但是一块石化

鸡。这只石鸟对于秦国王族是一种真正的灵符，王族的德行神秘地

与飞鸟类相系。然而，这雉鸡在人们供奉祭品时引诱来雄鸡，雄鸡

在直闯神庙的惊雷闪电的陪伴下由东南飞来，祭祀于是实现了一

次阴阳交合。

关于陈宝造成崇拜对象并且被视为“宝”的东西只是一对配偶

的一半即雌性吸引另一半雄性。可以说是一个半符或半宝，多亏了

祭祀礼仪的有效性，通过与另一半的结合而变得完整起来：这样，

完满的皇德以及与灵物的和谐得到证明。

我们上面通过陈宝的例证所指出的，能够通过一系列有关名

为 有宝物的事情得到证明：鼎钟、宝剑通常都是雄雌成双对的。

关诸种神明的情况也同样。在中国，宗教经常倾向于给每一个神配

备一名护卫，最经常是丈夫的或妻子的配偶。的确，神圣领域似乎

被男女交合的观念、或至少被一种二分合一的倾向所统治。

在确认任何誓约，任何与诸神之间的契约都意味着承担一分

为二的“符（”通常称作雄与雌），任何宝实际上都是成对的，它的男

女交合是通过祭祀礼仪实现的之后，让我们考察一下道士、方士或

巫师与神明的关系。这个问题与我们的主题很贴近。

的确，在《楚辞 九歌》中，神灵附体的巫师被称作灵或灵

事实保。 上灵即指神明，但当神明控制了女巫时，女巫就与神合

二为一了。神灵之保似乎比“巫”更准确、更专门地表达意思。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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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与神本身之间存在着一种男女交合的关系。《九歌》中女巫

与神之间统一的性特征是不容怀疑的，黄帝母亲的名字同样说明

了这一点：她神奇地在闪电中受孕，名为附宝 “附”在此指附着

神灵。我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名字命名一个在被神参见之后变为

女巫母亲的女巫。神本身就是一种宝，就像晋国巫士以巫宝之名崇

拜的神明一样。 这看来涉及一个高大强悍的巫师，他死后成为

这个地区巫师的守护神。《山海经》讲述过巫咸，他与其他巫师一起

住在登葆山上名为巫咸国的巫师的乐园。据载，巫师们来往于山上

山下，这似乎意味着在举行祭祀仪式时，这些神化了的巫师从他们

的乐园中走出来，而在仪式过程中巫师们可请神出山。

名为灵保或宝的巫师在马融 的诗中也提到过，在诗

中他们被描写为站在方相氏 一边的驱魔者。方相氏是年终祭祀

礼仪中戴面具的角色，人们在礼仪过程中驱逐鬼妖以召唤福至。陪

同他的还有许多角色，灵宝就是给几个参加礼仪的驱魔者起的名

字。但依《周礼》所说，陪同方相氏的巫师被称作狂夫，这些人的一

个令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们穿着左右颜色各异的衣服。而方相氏

也穿两半不同颜色的衣服，但是上下各异。葛兰言注意到了这些事

实，并且与某些巫师患有偏瘫的特征相比较，这其中就包括禹（禹

所有这些巫师或大师们都步就与这种偏瘫有关系）。 或在服装

或在自己人格上分裂为二（最后结果一样），因为他们要附着神明

以使他们的权力完善起来。这里，参照我们谈到的宝和符，存在一

种令人注目的平行，这种平行由于“牺牲”的思想和伴随这些神圣

偏瘫现象的誓约而得到加强。我们知道，禹和汤的“献身”就相当于

一种牺牲：“禹和汤以自己的身体为神明担保⋯⋯为上帝献身，他

们日渐消瘦⋯⋯（”葛兰言）。实际上，他们只献出自身的一半，但对

于神明，在全部占有他们的过程中，以在宗教仪式中赋予他们全部

权力作为回报。至于狂夫，尽管扮演比较简单的角色，他们也献身

于神明，带有自己的特征，并发出使他们联系起来的誓言，而且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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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也把他们的精神联系在一起。

在《楚辞 招魂》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女巫名阳（巫阳：《山海

经》把她与巫咸国的女巫们列在一起），她可招魂，这就证明招魂的

仪式与巫师们请神下来的仪式是属于同一类的，另一方面与宗祖

崇拜的“尸”的仪式也很接近，尽管礼仪不相同“，尸”同样应该为死

者灵魂所占有。而在《诗经》中，尸也叫作神保，与《九歌》中的灵保

相当。

除了我们所说的服装外，与神明进行交流的女巫们还有另外

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就是面具。灵保式狂夫肯定像方相氏一样戴

着面具 不过，指，在招魂仪式中，亡者之魂是在面具上附身的。

示面具的词中有一个为“欺魄”，它意味着面具扮演灵魂化身的角

色 这样在，招来的魂在面具上集中以重新确立活人的统一。

“尸”“、魄”与保 之间在功能上有深刻的类似“。保”，归根结底是

神（或亡者）的肉身代表，而且是能使精神（灵、神或魂）附身。

综前所述，灵与宝这两词用于灵魂，或勿宁说用于人们称之为

（与其它名称通用“）魂”和“魄”的两组生命能源之中。确实如此：

世纪《汉武帝内传》这部 的道家小说就有一段讲述益易之道的道

灵、神和法，旨在意念灵、宝。灵，就是神。宝，就是精。 魂几乎是

一样的，同样精与魄也并无区别。灵 宝或更确切地说灵和宝就是

指“灵魂”，指人们为长生而应聚合并加强的生命要素。由此还产生

这样的结果：保如何与占有她的神（灵或神）交合，人们就应如何在

魂与魄之间设想一种男女交合的联系，而某些实践应能有助于确

立或维持这种联系。正是在这个主题的基础上，“内丹”特别收益，

内丹中的合金与生命要素的变化是用婚姻与生育的术语描述的。

宝，以及《汉武凭借巫师或灵 帝内传》中的灵和宝，我们又看

到了《灵宝经》中的“分裂为二”，两种成分对立与统一的主题一是

来自天（灵，神或魂），一是来自地（宝、精或魄）。正如严东文中所

说，天上的宝与地下的灵相呼应，或更确切地说，灵在“藏”中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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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我们姑且把这个值得说明的句子搁置一边。“藏”可能指箱盒，

首饰盒或收藏书籍的箱子，它们的作用很重要；但“藏”也可能是道

教著作收藏（道藏）。但“藏”，它也是而且尤其是生命能量应在其中

蕴藏积蓄的人体内脏。这种解释在我们引述过的道家小说中得到

肯定，但它并不排斥其它解释。这首先因为道家文献本来就包含多

种意义，其次，从神秘的观点看，在保存物品与藏有不同包有养生

的秘方的和其它宝物 盒箱与凝聚着生命能量的腑脏存在着某

种对等关系，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凝聚过程是宝与天相配对的条

件。若用秘求的术语说这种结合就叫作“抱一”“。抱一”在较难理

章中用过，但它的解的《老子》第 意义归根结底无可怀疑：它讲

的是实现灵魂的统一 我们要说灵与身的结合 并且完好地

保存它。在《老子》 章中，同样的词以不同的意义出现“：是以圣

人抱一”：此处的“一似乎指道。但在这两段文字之间并没有矛盾，

因为通过灵魂统一实现的人的统一与圣人参与其中或“抱”之的道

的统一，都是同样的统一。所以有德行的王应成为尊贵的圣人，为

了一切人的最高利益与上天进行经常的沟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

紧密的结合是以两契相合为象征的。道教徒们为自救抱有同样的

欲望。道教圣人的神秘统一是以君王与上天的和谐模式设定的。由

此，在两种情况下都使用了同样的象征物。

《五符序》有一段指出“，一”是由雄、雌两半合成的，必须保留

这两方（这看来是对《老子》 章的注释），若二者之一“离开”“，外

在化”，人就只成为半个，如若它“归来”，人就又获得自身存在的统

一一整体。这个过程可用于说明《汉武帝内传》所云并且肯定了我

们已经根据其它材料作出的推断：人的灵与宝的成分是性化的。另

一方面，一分为二的“一”又把我们带到一符两契的题目。

内含太平道和天师道两派思想的《老子想尔注》提供了有关这

个题目的重要资料。这篇丢失已久的文章的部分重要残篇最近已

，它清楚地反映了这些教派的公开发表 伦理特点，即教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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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养生之道”不能与行善事的实践分离“。是以人当积善功，其

精神与天通”。“精神”这个词往往很难解释和翻译，因为有时应

把它理解为一个组合词，有时又应把它理解为两个分开的词。在上

面的文章中，神就是凝聚和净化了的“精”。精几乎就是魄。想尔揭

示说，二者均为白色，因为它们与“元气”同色 ，元气只是“道”的

一种形态。精实际上是“道之别气”，它进入人的身体，构成其根本，

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生命的潜能。但是，这即为我们的生命的部分，

我们只能占有其中的一半，就是想尔所说的我们的“右契”，而“左

契”则被天曹 把持着。天曹们根据在“右契”发生的事情计算世

人的生年。精神与上天的沟通似乎被设定为右契的表现。想尔说：

“罪成结在天曹，右契无到而穷。 换句话说，罪者的灵魂与天相

隔，不能去获取对他的信任，此外这样的灵魂还会无所托依，其寿

数不再有保证。

章中说“：《老子》 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我们没有想尔

对这段话的注释，但这段话似乎是前面所述思想的来源。这样，老

子的“圣人”应对想尔校注的作者和严东都代表着一个和数个神仙

人物，因为是这些人物掌握了左契。在《老子》 章中，左对应于

“吉”、和平，而右对应于“凶”、战争，所以左契在此为贵上者把持。

尽管这符合传统礼仪观念中有关左、右的被普遍承认的理论，我们

还是应注意到，根据地点和时代不同，有关左、右契方向和实践并

不总是一样的。

应如何思考想尔的这些注释？诚然，这些文章由一个以其符而

得名的教派的宣扬者们所撰写。我们知道，道教传统认为张道陵发

明了符，这说明视他为创始人的教派对之进行了广泛的应用。然

而，天师道的信徒们凭借誓约与诸神联系，这是依照老子向张道陵

揭示的一种“契合”：他们许诺不再犯罪，作为回报，他们可免疾病

之灾。天师道的符特别是去病的魔法，可以说是与诸神过去所定契

若不了解约的保证。 想尔的“契”与天师道的“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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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述注释在我看来是很困难的。这些事实可以让我们把握养生

之道在教派伦理气氛中是如何演变的，健康与长寿不再只取决于

从萨满教承继而来的古老方法，而从此成为与诸神交易的对象，灵

魂本身就是诸神掌握的约契和抵押。

道教的符是多么近似于一分为二的合同的契，从这个意义上

讲，与其 宗教领说这些符具有纯粹的魔力，勿宁说它们具有司法

域中的震慑权力。因此人们根据《太平经》这样的理解去揭示那些

重要的符：《河图》与《洛书》对君王 这种“理解”来讲是“券书”。

难道不正是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灵宝经》的那些文章中加上了

“一分为二”的观念吗？

真正说来，有关的文章表现了经过相当加工（为避免说“掺假”

的）的一种宗教思想状态，隐藏在下面的思想很复杂也很多样。然

而，比起契约的司法思想，似乎男女交合的思想更加深入地继续，

至少是在 宝道教徒。可见宝都是成双成对开始作用于隶属于灵

的：陈宝是成对的神，灵宝与它的神、尸和魂、灵与魄⋯⋯这种交合

的重要思想由于人与物的阴阳、左右、上下之分而变得复杂、难解。

在特定时期，特别是在某些教派那里把它自然而然地理解为两契

的意义。但是，凭借“契”与“保”的思想，我们已经不再处于纯粹神

秘的领域，我们进入道德与法律的范围；从封建时代起，后者就涵

盖前者，但并没有能够完全遮住。事实上，神话由于变成形而上学

或假科学，从没有停止向思辨与实践的领域提供范畴。

在我们论及的词中，最有意义的显然是“宝” 它至少提出

最多问题。现在看来，不能在什么时候都把它译作“珍宝”

或“宝物 ）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较准确” “符

的译法，但“宝”这个词还能指一个神或巫，或还更模糊地指某种宗

”这个词可由一系列的字（主要是宝，教特性。 保，葆，包，抱，报

等）表示，这些字意义各异，然而它们之间却有深刻的语义学上的

相似之处。它 的一系列字“符”“、附 ⋯“备、们还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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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配”⋯⋯有亲缘关系。列子在谈到一个极受弟子们尊敬的贤人

时，就用“保”表示“附”的意思。“包”含有抱、备、藏 、抱等义。

在 所有系列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思想有二：一是附、抱、

备，二是吸引（它的补充、它的对应部分）。

宝从根本上讲是某种能引来福和富的东西，或更广义上是类

似的东西。一件宝物引来它内含神的赐福，而它还能引来其它同性

质的东西，宝藏会扩大 原来“，宝”就吸引它的“同伴”，因增长。

为人从来只拥有神圣双 就像巫师对的一半，在他使自己神化

是不完全的人，受偏瘫或通常危及两个器官或肢体之一的其它残

疾 的短暂时期以及在诸神“下来”到他身上这段时期除外。既

然宝是吸引力的神圣中心，因此在《系辞》中说圣人的尊严与位（即

他的高贵品质与德性）是大“ 为什么《太平经》用“无上灵宝”，

宝”命名王位 把它描写为能统一所有生物、并是统一上天与地

而在自身中获下顶峰的一极。 “道”的道教徒的“德”与之无异，

它也是一种大宝 这种德，这种圣人的影响作用于两个方向：垂。

直方向上与天（君王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中介人，唯一的术士）建

从立联系；纵横方向，吸引那些不同地区 富庶地区直至偏远蛮

夷 的臣民。一方面，他合众侯之符；另一方面他面对天地之地

灵符，也就是说引发“符瑞”的来临并进行郊祀天地之 同样，祭。

道符赋予世界的某一地方以使命和权力。《灵宝五符》就是如此，每

一符都是行使于宇宙五大时空范围之一的“权力”。

那说到底 宝是什么呢？看来，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提供简，灵

单的答案。这个词引出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

宝符我们已经看到，因明显同化于《河图》与《洛书》，《灵 》同

样是一个“宝”，它们同其它一些纬书类型的灵书都一样，取名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灵 构成）一宝《神章》，《灵篇》。 宝五符》是

的五符》， 或神圣的、有效的）。或可以说是一种“灵宝

但因为在另一方面，灵和宝是一分为二的，代表神圣的天地两



第 17 页

极，有关的题目应该是指“建宝与灵相通（或被灵揭示）的五符”；还

是在此，灵 宝符合依附天的《河图》与依附地的《洛书》的模式 。

可是，有时可能把符与揭示它的灵宝巫师联系起来（某些道教经典

就是在通灵活动中被揭示的）。因为勿庸置疑，道教徒们了解“灵

宝”的意义：他们不仅自己保留太宝这样类似的名称， 而且还把

这个符赋予那些恰恰扮演这种与至高天尊相通的通灵者的角色的

神。他们就这样按照他们熟悉的手段把尘世巫师们的角色转嫁给

天上那些次要的神。从 宝》书。最后应该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灵

意：在《汉武帝内传》中，灵和宝代表信徒的生命要素。可以肯定，对

于希望长寿的人们，《五符经》尤其是一部默启长生之道的书，它揭

示了具有“宝”之特性的药草的秘密并且能够使人们实现灵与宝灵

魂的统一。

宝这个术语进行全面研究，那就如果要对灵 必须注意神学思

辨已经确立的发展，而这就需要考察有关灵宝的全部著作。这不是

本文要做的。本文只是试图把握这个术语的起始意义。应该认识

到，为此有必要追溯到古代中国宗教的某些思想根源。

【注释】

］康德谟 ）奥裔法籍汉学家，曾就读于巴黎大学

法 年曾任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所长，后在巴学院与文学院。

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任宗教学部研究室主任，曾参加“敦煌抄本及有关

资料研究组”，是法国关于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的专家。著有《列仙传》法

译本（ 《老子与 《魔法镜子》道教》 《中国哲学》

）等。

［ 有关道教文献收集的历史，参见 福井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海

康顺：《道教 基础的研究》，第二章，东京，

）研究的是灵宝书的］福井康顺的重要著作《灵宝经研究》（东京， 历

史，特别分析了《度人经》，相对忽视了《灵宝五符经》的问题。刘师培

）把 道藏》中《太上灵宝五符序》三章视为《五符经》的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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